校园暴力有关的刑事法律问题
    (一)刑法与校园暴力的关联刑法是规定什么行为是犯罪和应负何种刑事责任，并给以何种刑罚处罚的法律即规定“罪”与“刑”的法律。校园暴力是暴力行为的一种。只要这种暴力行为后果达到一定事实程度，触及刑法的规定犯罪行为，就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除非属于符合刑法免责的规定。
由于校园暴力有特殊之处，即它发生在我国教育、教学活动的专门机构里及附近，一旦校园暴力发生，其波面之广，影响之深，范围之大，是深远的。对于个人来说可能是一辈子挥之不去的阴影。对于社会来说，可能是一代人、几代人难已磨灭的记忆，对于国家来说，可能有不可估量的负作用。所以刑法对校园暴力的调整是不敢轻视的。为此需要刑法对校园暴力与之相关的行为予以强制性的规范。如《教师法》第36条规定，教师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教师品行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我国立法者在教育法律中对校园暴力行为予以足够的重视。在教育活动中，对一些相关主体严重违反教育法而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冀希望以此来减少校园暴力，保证校园的安宁、稳定、和谐。
    所以，首先教育管理者在学校管理活动中要谨防暴力行为，其次是广大教师，学生不要做出暴力行为。最后要求与学校中出现暴力犯罪的行为斗争，维护学校和师生的合法权益。
    (二)几种常见的校园暴力犯罪行为。
我国刑法将犯罪分为十个大类：即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危害国防利益罪、贪污贿赂罪、渎职罪和军人违反职责罪。每大类犯罪之下又将分为若干小类，共有罪名四百余个。
    校园暴力犯罪主要表现是：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财产权利为主的犯罪，有时还可能危害公共安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它的犯罪主体一般是教育行政管理人员、教师、学生、其他犯罪主体。
(1)几种常见人身权利犯罪
①故意杀人罪
    本罪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生命权利;其主体是一般主体，凡年满14周岁的人犯此罪，都要承担刑事责任;在主观上有杀人的故意;其在客观上表现为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的行为。美国赵承熙枪击案是本罪的例证。
②过失致人死亡罪
    本罪是指行为人由于过失致使他人死亡的行为;其主体是一般主体;在主观上表现为过失;其在客观上表现为过失致人死亡的行为;其客体是公民的生命权利。教师、行政人员在体罚学生时因过失而致学生死亡的，便犯此罪。
    案例：1995年6月22日上午10时，湖南省某中学体育教师李某在上体育课时，因高二年级男生张某扰乱体育课教学秩序而发生争执，张某用言语刺激李某。李某觉得有失教师尊严，愤怒之下向张某猛击一拳，致使张某死亡。经法医坚定，张某脾脏较大，李某一拳正中该脾脏，致使其脾脏破裂而死亡。
    在本案例中，教师李某的行为属于过失致人死亡的犯罪。
③故意伤害罪：
    本罪是指故意非法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其主体是一般主体。年满16周岁的人应当为其故意伤害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
不满16周岁的，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的应负刑事责任。主观上是故意，其在客观方面上表现为非法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其客体是他人的健康权利。如2006年12月7日下午，高正涛同学在校门口被人砍断五个手指案,对方涉嫌此罪.
④过失重伤罪
    教师惩罚学生，学生之间的肢体冲突因过失可能致学生重伤而犯过失重伤罪。过失主观上表现为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
⑤侮辱罪
    本罪是指以暴力或其他方式公然贬低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其主体为一般主体;其主观上是故意，其客观上表现为以暴力或其他方式公然贬低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的行为。其客体是公民的人格、尊严和名誉权。如一些教师罚学生吃牛粪、人尿等行为。近日网上曝光女生集体欺辱女生的图片，可构成本罪。
⑥强奸罪和奸淫幼女罪
    强奸罪是指以暴力胁迫或其它手段违背妇女意志，强行与已满14周最的妇女发生性行为。其主体是年满14周岁、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男性;其主观上是直接故意，且有违背妇女意志、强行与之性交的目的，其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以暴力胁迫或其它手段违背妇女意志，强行与之性交的行为，其客体是妇女的性自由权利。
    奸淫幼女罪是指故意同不满14周岁的幼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其主主体是与强奸罪相同的;其客体是幼女身心健康权;无论幼女是否同意，不管是否违背幼女的意志，不影响此罪的构成。
    在教师队伍中有极个别的男教师品行不良，利用师生关系中自身具有的特殊优势，对女学生实施奸污行为，从而构成强奸罪、奸淫幼女罪。
⑵几种常见侵犯财产罪
① 抢劫罪
    本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强行劫取公民财产的行为。其主体是一般主体，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人犯此罪应负刑事责任;其客体是复杂客体，行为人不仅侵犯公民财产所有权，同时有侵犯被害人的人身权利，甚至于造成伤害或死亡;其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非法占有公民财物的目的;其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对公民财物的所有人、保管人、保护人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迫使其交出财物的行为。这是校园暴力中多发性犯罪。
② 敲诈勒索罪
    本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实施暴力或其他损害造成威胁、强行勒索财物，若数额较大，就构成此罪。
本罪多表现为高年级学生敲诈勒索低年级学生，在校学生勾结校外人员以团伙形式敲诈勒索其他学生，或学生内部自组帮会敲诈勒索其他学生财物的行为，是一种常发性校园暴力。
⑶几种常见的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① 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本罪是指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产、营业、教学、科研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行为。其主体为一般主体，在校园暴力中，多以校外人员为主;其客体是社会秩序;其主观方面表现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无法进行，造成损失的、情节严重的行为。
    这种校园暴力，扰乱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致使教学无法进行，伴随各种打砸、侮辱等暴力于其中，情节严重，构成本罪。如某校与邻村因围墙占地的问题时起摩擦，多次受到该村的村民有组织的冲击学校，有破坏校产。围殴教师等行为，若情节严重，构成本罪。
②寻衅滋事罪
    下面四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寻衅滋事行为是犯罪行为。⑴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⑵追逐、拦截、辱骂他人，情节恶劣的⑶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⑷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有上述几种行为之一，构成本罪。
    一些社会青年，不良少年经常出没在校园的围墙内外，寻衅滋事索要钱物，随意殴打辱骂学生，追逐、拦截、调戏女生，情节恶劣的
，构成本罪。
③组织、领导和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罪
本罪是指组织、领导和积极参加以暴力、威胁或其他手段，有组织的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行为。其主体是一般主体，其客体是社会秩序;其客观方面表现为组织、领导和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该组织进行是违法犯罪活动，如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残害群众等。只有有组织、领导和积极参加这种类型的黑社会组织的行为的，就构成本罪。
    现在学生由于血腥暴力的电影、电视、游戏的耳濡目染，价值观、是非观、道德观严重扭曲。如贵州省某中学学生组织十三鹰、十兄弟诸如此类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帮会。在校里为非作歹，影响极为恶劣;最终被警察一窝端，27人被捕。
⑷其他一些校园暴力可能触及的罪名
    除了上述校园暴行所引发的犯罪外，它还有可能触及一些其他不常见的罪名。如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绑架勒索罪、拐卖妇女儿童罪，非法拘禁罪，玩忽职守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儿童罪、抢夺罪，组织、强迫、引诱卖淫罪等。这些罪名不常发生，但在校园暴力中也是不容忽视的。如贵州省某中心完小某教师夫妇就组织、强迫女学生卖淫，影响极为恶劣，手段残忍。

